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

为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莆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要求，对光莆股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

体及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98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1,363,368 股新股。根据发行结果，公司本次实际向发行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9,507,997 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4.83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1,030,803,595.51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3,140,135.80 元，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7,663,459.71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

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0]000599 号”验资报告。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累计投资金额 投资进度 

1 高光功率紫外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 10,597.70 33.22 0.31% 

2 SMT 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13,122.53 1,615.64 12.31% 

 合计 23,720.23 1,648.86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的“高光功率紫外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和“SMT智能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受新冠疫情、宏观经济

及具体项目投入进度影响，项目投资建设进度有所放缓。 

根据项目当前实际投资建设进度，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市场环境等因

素，公司董事会通过综合评估分析，拟在实施方式、建设内容、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高光功率紫外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及延长实施期限，变更前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光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后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并将该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拟在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建设内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延长

“SMT 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

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情形的，上市公司应当对募投项

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

对“高光功率紫外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迎合行业发展趋势，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因新冠疫情影响，各行各业纷纷进军或加码 UVC-LED 消毒杀菌市场， LED 

国际大厂入局，侧面佐证这一产业为高成长性或潜力明显的领域。目前整个行业

还是处于向上发展趋势，2019 至 2021 属于行业的爆发期，接下来 3-5 年则迈入

成熟期，消费者对于搭载 UV 杀菌功能的白色家电需求日益增多。根据“行家说”

《2021UVC-LED 产业调研白皮书》，UV LED 市场规模 2021 年为 29.60 亿元，

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107.19 亿元，2021 年至 2025 年的复合增长率 37.95%。因此

预计未来市场对于 UV LED 产品的需求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2、丰富产品品类，新增利润增长点 



公司在紫外光应用领域有深厚的技术储备，截至目前已累计申请 40 多项紫

外相关专利。2020 年至今，公司先后推出的 UV 消毒杀菌产品主要用于空气、

水、表面消毒杀菌，公司结合 UV 消杀模组技术及控制系统先后开发完成并量产

空调杀菌模组、净水模组、流动水杀菌模组、UV 杀菌盒、杀菌包、车载空气杀

菌仪、空气消毒机、消毒刀架等 UV 消毒杀菌系列产品以及安可智慧测温消毒机

器人、安行系列公共交通消毒防疫系统解决方案、适用于冷链、物流的安盾系列

消毒防疫系统解决方案、安芯电梯紫外消毒防疫系统、核酸采样智行舱等。公司

通过“高光功率紫外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的持续投入建设，将进一步丰富公司

的产品品类，新增利润增长点，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从而为公司创造

广阔的发展空间，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拥有良好的政策环境 

由于 UV LED 尚属于新兴行业，我国政府大力支持行业内企业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不断优化工艺并提高制造水平，从而推动 UV LED 产业实现进一步发

展，提升在全球市场地位以及市场份额。为此，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

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半导体照明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为 UV LED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项

目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 

2、UV LED 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半导体照明是第三代半导体技术所实现的第一个突破口，现今 LED 发光技

术已经突破传统照明概念，开拓至 LED 发光新技术领域，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以

高 AI 组分Ⅲ族氮化物为结构材料的 UV LED。凭借安全、环保、小巧、高效、

低耗等性能优势，UV LED 被广泛应用于紫外固化、消毒灭菌、医疗、军事等领

域。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健康与养

生，对于空气、水质、生活品质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刺激各类带有消

毒灭菌功能的产品需求大幅度提高。而在固化领域，紫外固化技术已成为辐射固

化领域主流技术，随着 UV LED 技术的不断成熟，紫外固化市场将保持稳定增

长。此外，在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背景之下，UV LED 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张，市



场空间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持续提高。综上所述，未来 UV LED 在消毒灭菌、

紫外固化、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提高 UV LED 行业的市场需求，因

此项目所涉及的产品市场需求旺盛，有益于本次“高光功率紫外固态光源产品建

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3、依托专业的研发团队，公司技术创新实力坚实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半导体照明联盟理事单位、国家半导体照

明产业化基地骨干企业、国际权威第三方认证机构 UL、TUV 莱茵和 TUV 南德

授权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公司建立了研究院、创新中心、研发中心、开发中心四

级研发机构。目前公司拥有专业技术研发人员 300 多人，研发团队由光学、电源

设计、结构、智能控制软硬件、产品验证、项目管理等专业人才组成，核心技术

骨干具备丰富的光电及半导体行业经验，优质高效的研发团队为公司持续创新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公司深耕行业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封装、光电、控制电

源、结构、散热等技术研发经验，为紫外光源产品研发打下坚实基础。未来，公

司将持续加强研发队伍建设，加大创新中心人员及资源投入，积极研发紫外光源

的相关技术及应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对公司持续发展负责的精神，对“高光功率紫外

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经过重新论证，公司认为“高光功率紫

外固态光源产品建设项目”依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和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市场前景广阔，公司决定继续实施上

述募投项目。在继续实施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项目募

集资金的使用进行适时安排。 

六、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长期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

施主体及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变更实施



主体及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符合公司长期发展

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

证并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的事项未改变项目

建设的投资总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变更实施主体及延

期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

事宜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

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

及延期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仅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能清                邱荣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